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憑 單傳 票 編號：            　  　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
	憑證
號碼
	年度
	預　算　科　目
	金　　　　額
	用　　途　　說　　明

	
	
	工作計畫
	費 用 別
	千萬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墊付人
	

	經手人
	驗收或證明
	總  務  主  任
或  業  務  主  管
	會計室主任
	校　長

	
	
	
	
	


	因公搭乘計程車申請單

	申請單位
	教務處

	搭乘人員
	蔡吉棠

	搭程日期及時間
	106年10月27日 下午13時00 分至 15 時00 分

	起訖地點
	民族國小-金華國小

	事        由
	學生美術比賽作品取件(77件)

	檢附證件
	公文

	預計車資
	新台幣      佰      拾       元整

	申請人簽章
	
	批示
	

	申請日期
	106年11月6日
	
	

	處室主任核章
	
	
	

	敬會
事務組長
總務主任
	
	
	

	敬會
會計室
	
	
	


註：1.搭乘計程車特殊事由之認可，由校長核批。
2.公出或出差原則上應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，搭乘計程車為例外。
3.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五點規定：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，除因急要公務者外，（須事前經校長核准）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，不得報支。
